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

文化合作协定2015年至2018年
执行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双

方”），为进一步发展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加强友好关系，根据 1956
年4月15日在开罗签订的文化合作协定，同意签订文化合作协定

2015年至2018年执行计划，协议如下：



一、高等教育

第 一 条

双方鼓励两国高等院校开展广泛合作，具体合作细节通过签

订两国校际及教育机构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途径商定。

第 二 条

双方鼓励在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规划以及教育技术等领域

共同开展研究项目。

第 三 条

双方鼓励两国大学间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生物技术等领

域的最新发展以及所有先进科学领域的亚专科等方面建立直接合

作，具体细节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商定。

第 四 条

在执行计划有效期内，双方互派 2名高校教学机构人员进行为

期2周的访问，举办讲座并交流科研经验。

第 五 条

双方鼓励交换各自机构的研究成果、科研材料、教学方法、

期刊、书籍、学术杂志、印刷品及参考资料。

第 六 条

双方根据需要互换阿拉伯语和汉语教师，具体细节通过外交

途径商定。



   

第 七 条

埃方每年向中方提供20名学习阿拉伯语的进修生名额。

第 八 条

中方每年向埃方提供 20个博士生奖学金名额，即埃方每年在

华学习的奖学金生总数不超过20人。

二、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

第 九 条

双方鼓励每年互换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教材，以了解对方

国家的教学制度。

第 十 条

双方互相将对方国家的历史、地理资料适量编入教科书。

第 十 一 条

双方互换儿童绘画和儿童艺术品，以了解对方国家儿童艺术

环境的特点。

第 十 二 条

双方在计算机、教育技术和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先进技术方面

交流经验。

第 十 三 条

双方致力于参与创办小型项目产品营销领域的新专业。



第 十 四 条

双方致力于两国中等技术专业学校和技术教育学校间建立姊

妹合作关系。

第 十 五 条

双方鼓励在评估与考试的制度、方法方面交流经验。

三、爱资哈尔大学

第 十 六 条

爱资哈尔大学向提出申请的中国机构派遣其教师和讲道者，

以教授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法学，具体细节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第 十 七 条

爱资哈尔大学根据其规章制度，举办宣传温和的伊斯兰教教

义及讲解伊斯兰教法的培训班，欢迎中国伊玛目和宣教员参加。

第 十 八 条

爱资哈尔大学邀请中方相关穆斯林专家学者参加爱资哈尔大

学举办的各种宗教研讨会，研讨会将就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并依

据温和伊斯兰教法赋予其合理性。

第 十 九 条

爱资哈尔大学可根据中国伊斯兰教机构的需求，为中方伊斯

兰教经学院提供学术支持，向上述学校提供教材、教学大纲，派

遣教师，并根据爱资哈尔大学现行的国外学校名录承认其学历。



   

第 二 十 条

爱资哈尔大学尽可能根据中方需要，为中国穆斯林留学生学

习阿拉伯语、伊斯兰教教义教规教法等提供奖学金名额，具体细

节由爱资哈尔大学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协商确定。

四、文　化

第二十一条

双方鼓励联合举办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具体细节将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第二十二条

双方鼓励每年定期在埃举办“欢乐春节”友好交流活动，具

体细节将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第二十三条

双方互办现代、非现代造型艺术（摄像、版画、雕塑、绘画、

摄影等）展览和手工艺品（玻璃印刷及绘画、皮革烫画、木雕、

织画等）展。

第二十四条

双方欢迎邀请两国著名艺术家赴对方国家参加国际性艺术节

和展览。

第二十五条

双方欢迎邀请两国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参加对方国家举

办的各类文化活动。



第二十六条

双方互派古典音乐和歌剧领域的交响乐团指挥、独奏演员。

第二十七条

双方互办文化周，举办各类文化活动，以在对方国家介绍本

国文化。

第二十八条

双方派民间艺术、木偶、杂技领域的专家互访，并在双方相

关专业机构间交流经验。

第二十九条

双方互派艺术团赴对方国家演出。

第 三 十 条

埃方邀请中方同行参加埃方举办的国际书展：

——开罗国际书展；

——开罗国际儿童书展。

中方邀请埃方同行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上海童书展。

第三十一条

双方互办戏剧演出评论研讨会和圆桌会议，邀请文艺界的知

名专业人士和艺术家参加（包括评论家、编剧、演员、导演），以

适应戏剧工作领域的发展。

第三十二条

双方互相参加电影节，邀请电影界的摄像、导演、剪辑、灯

光等专业人士和专家参加，并举办电影周，以传播并增加对对方



国家电影和文化的了解。

第三十三条

双方及时通告对方本国的重大节庆、国际艺术节、民族节日

的日期和时间，以便对方参加。

五、文  物

第三十四条

根据双方的法律法规和参与缔结的国际协定，对知识产权进

行保护。

双方都意识到，无论是否适用于知识产权法，无论用于任何

目的，埃及、中国的文物复制品或文物某部分的复制品都是文化

产品。

第三十五条

双方认为尽管时代在变化，但埃及和（或）中国的文物均属

两国古老文明的代表，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文明或遗迹可与之媲

美。如果埃及和（或）中国的任何历史时期的文物通过非法途径

离开埃及和（或）中国，则为非法。这也适用于未列入国家收藏

的通过非法挖掘所发现的文物。

双方同意全球范围内的埃及、中国文物需要遵守两国的文物

保护法律和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

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

第三十六条

双方鼓励在水下考古方面开展合作。



第三十七条

双方鼓励两国文物领域的文化机构和组织建立直接对话。

第三十八条

双方专业机构派专家互访，交换资料、出版物，在文物保护

和修复方面交换信息和交流经验。

第三十九条

双方派文物、博物馆和文物维护与修复的专家互访。

第 四 十 条

双方文物部门互换培训名额，鼓励两国文物和文物修复领域

的专业人士开展共同研究。

第四十一条

双方在文化财产的保护和维护领域给予资助。

第四十二条

双方支持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类政府、非政府组织进

行合作，根据 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

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禁止艺术品非

法交易。

第四十三条

双方支持两国文物领域的技术委员会直接合作，派技术委员

会成员互访，以向对方介绍各项活动和执行共同项目可能取得的

成就。



第四十四条

依据两国有关现行法律，双方互相参加在对方国家举办的文

物展和文物复制品展，以传播两国文明。

第四十五条

双方交换两国文物、文物修复和博物馆领域的现行法律和有

关规定等信息。

第四十六条

双方同意两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文物和文物修复领域的出

版物。

第四十七条

双方鼓励出版两国文物领域合作情况的杂志专刊。

第四十八条

双方鼓励参加对方国家的国际书展、进入文物图书和文博知

识类儿童图书的国际市场，增进文博知识。

第四十九条

双方鼓励两国博物馆加强交流与合作，相互交换文物展览，

共同开展学术研究。

第 五 十 条

双方支持制订博物馆管理技术领域的培训计划，包括文物归

档（即文物获取方式、编号、说明、计算机录入、管理草案）和

文物保护（修复、安全和职业道德）等方面。



第五十一条

双方在文物发掘领域发展关系，并在有关机构的资助下互办

展览。

第五十二条

双方通过国际网络协调博物馆之间的联系，建立地区整合机

制，交换资料、经验、措施、项目，出版有关文物收集和博物馆

计划等方面的资料。

第五十三条

双方制订博物馆和文物共同安全保卫计划。

第五十四条

双方致力于为关注和参观文物技术的访客建立新的参观基地，

使人们有机会观看文物专家和修复人员的工作场景，并配备解说。

六、图书馆

第五十五条

双方鼓励两国的出版社根据两国现行法律，在对等交流的基

础上开展合作。

第五十六条

双方互换图书、期刊等出版物。

第五十七条

双方派遣专家互访，在文化遗产保护、修复及管理领域增进

经验。



 

第五十八条

双方同意接待对方国家的图书馆员互访，具体事宜由双方图

书馆机构协商确定。

第五十九条

双方同意互办培训班、工作室、学术会议及关于孤本、首版

书和手稿的展览。双方携带相关材料藏品的复制品参加对方展览。

第 六 十 条

双方同意在文化遗产档案及应用领域开展合作项目，以服务

于学术研究。

第六十一条

双方同意在两国文化遗产典藏数据库领域开展合作，并保存

在光盘和互联网。

第六十二条

双方鼓励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相关机构在图书馆领域开展合作：

——手稿文物、科学书籍、图书印刷领域的科学研究；

——纸质文档的保护和修复技术的合作；

——发展书籍国际交流，丰富两国图书馆藏书；

——组织图书展；

——图书馆学各领域专家互访；

——为指定的图书分组建立统一目录。



七、档案文献

第六十三条

双方鼓励两国的出版社根据两国现行法律，在对等交流的基

础上开展合作。

第六十四条

双方互换研究工具书，如档案指南、目录索引，以丰富双方

馆藏。

第六十五条

双方同意派遣档案领域的专家互访，了解两国档案机构在修

复领域使用的最新技术和最新项目。

第六十六条

双方同意接待对方国家的档案管理人员进行最长为期 15天的

访问，接待方负担接待费用，派遣方负担往返国际旅费，两国每

年确定当年的互访人数。

第六十七条

双方互换档案领域的印刷品，组织培训班、工作室、学术会

议，并携相关档案材料的复印件参加档案展览。

第六十八条

双方同意在文化遗产归档、保护、修复和管理方面准备开展

共同合作项目。



第六十九条

双方同意在两国文化遗产数据库领域开展合作。

八、新闻出版

第 七 十 条

在执行计划有效期内，开罗中国文化中心为埃及新闻工作者

提供一名奖学金培训名额，在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学习中文，以把

埃及新闻出版物翻译成中文。

第七十一条

在“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项目下鼓励用本国语言介绍、

翻译、出版对方国家的优秀文学作品和其他书籍。埃及新闻总署

和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将合作制定具体实施计划并提供有

关翻译和出版资助。

第七十二条

双方互办新闻周、会议、节庆、展览等活动，促进两国的文

明交流。

第七十三条

双方致力于为两国记者的官方采访任务提供必要的帮助，通

过与相关机构协商确定新闻机构的访问计划。

第七十四条

2016年至2017年，中方每年为埃及新闻总署培训 2名新闻专

业人员，培训时间为3个月，培训内容为印刷版和电子版技术输

出、新闻摄影、新闻文档、电子网站开发。



九、广播、电视

第七十五条

双方鼓励交换反映两国社会文化生活面貌的广播、电视节目，

交换纪录影片、民族节日节目，应提前至少20天交换给对方。

第七十六条

双方同意，除提前获得书面同意外，任何情况下不将互换内

容提供给第三方、不用于商业用途、不对内容进行修改。

第七十七条

中方向埃方提供最新的视频新闻类节目，以充实埃方节目。

第七十八条

双方鼓励两国有关机构签订协议，通过商业途径互换广播电

视节目。

第七十九条

双方鼓励在共同制作方面进行合作，具体细节由双方相关机

构分别商定。

第 八 十 条

双方视情按事先商定，为对方国家派出的新闻小组的工作提

供便利。

第八十一条

双方鼓励在国际会议和国际活动协调立场。



第八十二条

双方鼓励在数字播出、传输、发射和接收设备新技术方面以

及广播电视演播室新技术更新设备等方面交流经验。

第八十三条

双方鼓励中方在NileSat卫星覆盖区域租借其频道，传送中国

中央和地方电视台节目。

第八十四条

双方鼓励两国广播电视领域代表团互访，交流经验，以推动

双方相关机构的合作，具体细节出访前双方商定。

第八十五条

双方鼓励通过对方国家提供的培训机会获益。

第八十六条

双方欢迎中埃两国广播电台在双方商定的时段内开设空中直

播连线。

第八十七条

埃方欢迎中方为埃及电视台制作电视节目电子档案，具体细

节通过双方相关机构商定。

第八十八条

双方鼓励签署广播电视领域的详细协议。



十、青  年

第八十九条

双方鼓励两国青年交流计划，如下：

1．青年代表团互访，学习两国在文化、社会、科学领域的

经验。

2．了解两国青年中心或青年就业机构举办的竞赛和活动，以

及两国在青年领域的相关政策。

第 九 十 条

双方鼓励互派青年参加在两国举办的国际夏令营、探险活动、

青年节庆、会议及研讨会。

第九十一条

双方鼓励组织如下工作室和研讨会，具体细节稍后确定：

——鼓励两国青年执行小项目，并就项目可行性和营销方式

进行研究；

——在通讯革命和信息技术领域投资，为青年就业创造机会；

——唤起青年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意识；

——组织手工艺培训班。

第九十二条

双方鼓励互访以了解对方国家的各类活动和社会民间组织在

青年培养方面的作用，并交换青年领域的经验。

第九十三条

双方鼓励青少年间的交流，了解对方国家的议会文化。



   

第九十四条

双方鼓励优秀少年互访，参加如下活动：

——在双方国家举办的庆典、研讨会以及会见；

——在双方国家举办的文化、艺术比赛；

——国际夏令营、探险、环保、科学活动。

第九十五条

双方鼓励在青年设施更新和青年项目营销方面交换信息，并

就青年就业研究进行交流。

十一、体  育

第九十六条

双方鼓励开展体育交流与合作，具体事宜由两国体育部门和

相应单项体育协会联系商定。

十二、旅  游

第九十七条

双方鼓励互相参加对方国家举办的旅游展览、旅游节庆等

活动。

第九十八条

双方鼓励互换新旅游地投资信息，互派专家，为投资者提供

机会、便利与奖励，并开设工作室。

第九十九条

双方互换旅游、酒店管理培训方面的信息，并互派专家。



第 一 百 条

双方互换两国旅游方面的宣传资料、信息和统计数据。

十三、社会事务

第一百零一条

双方鼓励埃方在计算机技术领域向中方学习经验，具体细节

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十四、费用条件

第一百零二条

互访人员和代表团的费用

一、短期访问

派遣方负担往返国际旅费。

接待方负担以下费用：

——食宿费用（国际电话、含酒精饮料除外）；

——行程计划的境内交通费；

——突发事件中的治疗和护理费用。

二、长期访问

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对所有细节协商一致。

第一百零三条

奖学金

一、埃方向获得奖学金的中国学生提供：

（一）每月300埃镑奖学金；

（二）免费入住大学城；

（三）免收留学生的学杂费；



 

（四）免收税费；

（五）在校医院享受免费医疗。

二、中方向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埃及留学生提供：

（一）向攻读博士学位的埃及奖学金生提供每月 3500元人民币

的生活费；

（二）一次性安置补助费；

（三）免收注册费及学费；

（四）免收指定的教材费及规定宿舍的住宿费；

（五）向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攻读博士学位的埃及学生提供

综合医疗保险；

（六）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攻读博士学位的埃及学生入学及

毕业时自首都到学习地点的中转服务。

十五、总  则

第一百零四条

双方可视需要提出本计划之外的其他项目，并通过外交途径

商定。

第一百零五条

本计划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4年。如一方未在本计划期

满前6个月书面通知另一方要求终止本计划，则其有效期自动延长

4年。

本计划期满后，根据本计划业已商定的交流活动及尚未完成

的项目仍应继续执行。

本计划于二〇一五年八月八日在开罗签订，一式两份，每份

均用中文和阿拉伯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如双方对条文的

解释产生分歧，通过协商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雒树刚 瓦希德

 （签 字） （签 字）

附件一

互办造型艺术展的有关说明

一、送展方负担：

（一）负担随展人员的往返国际旅费；

（二）负担展品包装费、运输费、装卸费和自国内至承展方国

家第一站，以及展览最后一站至其国内的往返保险费；

（三）负担“门对门”全程保险费；

（四）送展方至少提前6个月告知承展方展览的日期和内容，

以便承展方做必要的安排；

（五）送展方至少在开幕式前 3个月向承展方提供有关展览的

技术资料（包括图书、图片等）。展品至少在开幕前2周运抵展地。

二、承展方负担：

（一）承展方负担随展人员在其境内的生活、交通及紧急医疗

费用（国际电话、含酒精饮料、洗衣、熨烫除外）；

（二）如展品出现遗失和损坏，承展方向送展方提供证明，说

明其遗失和损坏的原因，并承担相关费用，以便后者向保险公司

索赔；

（三）承展方负担举办展览的费用，包括场租费、安保费和必

要的服务（仓储、筹展、灯光、空调、布展、撤展、宣传品印刷、

海报、宣传册及请柬制作）。同样，承展方承担其境内城际间的运



输费；

（四）双方通过协商确定随展人员的人数和逗留时间。

附件二

在（埃及）境外举办文物展的基本说明

一、两国或两国代表机构就双方要求举办的展览签署协议，

他们是埃及文物部和借展方，协议规定：

（一）尊重展品的所有权；

（二）不得扣押、强行占有和没收展品，或使展品牵涉任何司

法判决；

（三）借展国驻埃及大使和埃及文物部长就保障展品的所有权

交换文书。

二、协议应包括展览的原则和基本条件，如有特殊条件也应

包括。

三、借展方出具一家埃及保险公司的保单，同时在一家国际

保险公司投保，此举是为了避免盗窃、遗失、局部或全部损坏等

危险因素及诸如地震、火山爆发、飓风、飞机失事等不可抗力的

影响。保单需说明保险期限，即从文物装运出博物馆大门到再次

回到博物馆大门的时间（“门到门”）。保单需在文物运出送展方

博物馆大门前提交（埃及）文物部。

四、借展方需提供由本国驻埃及使馆出具的担保函，承诺保

护文物和展品不受上述所有危险因素的影响。担保函需加盖使馆

印章和大使本人签名。

五、双方就借展方应得的展览盈利收入及给付时间进行协商。

六、在（埃及）文物部代表和埃方随展人员在场情况下，文

物展品在开罗交给借展方（包括展览组织者代表和保险公司代



表），装箱运输时通过书面和图像手段取证，这将被视作文物原样

归还时的主要参考。

七、借展方负责安排文物的包装、装卸，以及聘请专业公司

办理文物进出开罗的运输手续，并负担全部办展费用。

八、借展方在文物运输过程及展出期间使用一切必要的人员

和设备，提供24小时全程保护，直至文物再次运回开罗。

九、送展方需通过埃及国际航空公司运送文物，由双方代表

护送，航线由双方提前确定。

十、承展方需提供：

（一）（埃及）文物部代表的往返机票；

（二）展出期间按月提供随展人员食宿费，并给予每人每天

100美元的零用费；

（三）提供文物维护人员在开箱、包装、装箱期间及安保人员

在文物运输过程中共计10天的食宿费，并给予每人每天 150美元

的零用费。

十一、借展方需根据协议中提及的条款保持展厅恒温恒湿，

并在特殊展厅内安装湿度和温度测量仪，文物随展人员需每日

检查。


